
附錄四 
115 年度環境教育補助計畫-環境教育主題計畫 

申請須知 
一、 補助目的 

鼓勵本市所屬機關、各級學校、本市民間非營利立案環境保護團體、

本市新住民團體及本市大專院校，結合企業、環境保護或環境教育之團

體共同積極參與辦理環境教育相關活動計畫，廣布環保知能，藉以提升

國民環保行動力，爰訂定環境教育主題計畫，補助學校、社區、民間團

體辦理環境教育，達成本市永續發展之目標(SDGs)及共創企業社會責任

(CSR)。 

二、 補助計畫類型及補助對象 

(一) 臺美生態學校培育計畫： 

本市高中(職)以下學校 

(二) 永續食力環境教育計畫 

本市各級學校(含幼兒園)、本市民間立案非營利環境保護團體、本

市社區發展協會 

(三) 環境保護議題行動計畫： 

本市各級學校、本市大專院校、本市立案有關環境保護非營利民間

團體(含社區發展協會) 

三、 補助計畫類型 

(一) 臺美生態學校培育計畫 

本市各級學校透過由學生、經營者、教育人員與社區志工組成的行

動團隊，整合有效的「綠色」管理，針對學校的土地、設施與課程

等來執行，並依照環境部「臺美生態學校夥伴計畫」相關程序進行

申請並送審，期擴大臺美生態學校運作機能。 

(二) 永續食力環境教育計畫 

透過學校與民間團體推動惜食教育，提升市民對食物資源珍惜與廚

餘減量的認知，促進校園與社區落實低碳綠生活。並藉由課程、行



動及成果擴散，強化環境行動力，支持本市邁向資源循環及淨零永

續目標。 

(三) 環境議題計畫： 

為鼓勵本市各級學校及民間團體自主規劃具在地特性之環境保護行

動。透過課程、教案推廣、研習講座等多元作為，培養師生及市民

發現並解決環境問題的能力，建立可持續運作的模式，將環境議題

轉化為具體的生活實踐，落實源頭減量與低碳生活，共同打造淨零

永續的高雄。 

四、 執行期程 

自核定日起至 115年 10 月 15 日止。 

五、 補助金額 

(一) 主題計畫每案補助金額如下表 

項次 主題計畫類別 每案補助金額 總金額 

1 臺美生態學校培育計畫 
綠旗 最高 10 萬元 

50 萬元 銀牌 最高 8 萬元 
銅牌 最高 4 萬元 

2 永續食力環境教育計畫 
最高 10 萬元 

50 萬元 民間團體 
最高 2 萬元 

3 環境保護議題行動計畫 
最高 10 萬元 

20 萬元 民間團體 
最高 2 萬元 

(二) 補助金額不得超過申請計畫預定支出總經費 50%。但對環境教育推

廣成效卓著或曾獲選參加國家環境教育獎，得免自籌 50%之規定，

但須經審查小組審核同意。 

(三) 民間團體申請補助者，最高補助額度 2 萬元整，僅能申請一項主題

計畫，且以一案為限。 

(四) 如補助經費總金額不足，本局得適度調整補助費用。 

 



六、 申請時間及方式 

(一) 自公告日起至 115 年 3 月 31 日止提出申請，必要時本局得公告延長

申請時間。 

(二) 於收件截止日前以郵寄(以郵戳為憑)或親自送達方式，將公文及申

請文件送達本局「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綜計科」（833201高雄市鳥

松區澄清路 834 號），並將附件六貼於信封封面。逾期者，不予受理，

亦不退件。 
(三) 若採電子公文函送者，則以電子公文交換章之日期為認定依據。逾

期者，不予受理，亦不退件。 

七、 附錄四之子計畫 

(一) 臺美生態學校培育計畫 

(二) 永續食力環境教育計畫 

(三) 環境保護議題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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